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（本级）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
一、项目名称
育儿补贴项目资金
二、立项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厅字〔2025〕15号）为有序推动育儿补贴制度有效实施，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，促进云南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按厅字〔2025〕15号文件规定，从2025年1月1日起，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云南户籍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，至其年满3周岁。对3周岁以下的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的婴幼儿，予以发放补贴。由申领人申请、乡镇（街道）收到申领人申请后及时进行初审、县卫健局对乡镇（街道）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、资格确认逐级上报，做到应补尽补。
为有序推动育儿补贴制度有效实施。育儿补贴资金由中央和各地财政共同承担，按“先预拨、后结算”原则进行补助，中央财政对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育儿补贴资金按95.00%比例给予补助， 剩余5.00%的补助按省3.50%、市0.60%、县0.90%比例给予补助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完成生育3岁以下一孩、二孩、三孩2026年度育儿补贴6,731人的兑付任务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2026年项目补助总目标人数预计6,731人，申请资金 2,423.16万元，中央资金2,302.00万元，省级资金84.81万元、市级资金14.54万元、县级资金21.81万元，具体是：
发放政策内生育3岁以下一孩、二孩、三孩育儿补贴3,600.00元／人／年，由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财政承担，其中：中央承担95.00%、省承担3.50%、市承担0.60%、县级承担0.90%。
育儿补贴：中央承担6,731人×3,600.00元×95%=2302.00万元，省级承担6,731人×3,600.00元×3.50%=84.81万元，市级承担6,731人×3,600.00元×0.60%=14.54万元，县级承担6,731人×3,600.00元×0.9%=21.81万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按季度于2026年4月20日、7月20日、10月20日、2027 年1月20前完成政策内生育3岁以下一孩、二孩、三孩2026年度育儿补贴6,731人的兑付任务。
 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按照以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为重点，完善生育服务支撑体系和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，改善人口结构，保持人力资源禀赋优势，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果，促进云南人口与经济、社会、资源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切实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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